
自 111 年 9 月 12 日起實施校園防疫新制： 

 

一、學生確診 

(一) 確診者：7天不能到校(隔離)。7 天後無需快篩即可返校(自主健康管理)。 

(二) 同班同學：由健康中心發放快篩(確診者沒有)，隔日上課前全班快篩陰性無

症狀繼續上課。 

(三) 跑班接觸者(跑班、社團、活動)：脫口罩共同活動 15 分鐘以上者，學校提供

1劑快篩試劑，陰性無症狀繼續上課。 

二、學生家人確診 

(一) 學生居隔，無論 3+4 還是 0+7(要打滿 3劑才能選)，7天都不能到校。第 7天

快篩上傳給班導師確認，陰性隔天可返校。 

(二) 學校不發放快篩。 

(三) 3 個月內確診者，免匡列。 

三、老師確診 

(一) 7 天不能到校(隔離)。7 天後無需快篩即可返校(自主健康管理)。 

(二) 陽性知悉日前兩天： 

1. 導師班學生：維持正常上課。 

2. 同辦公室：九宮格同仁發放快篩，陰性即可上班。 

四、老師家人確診 

(一) 打滿三劑，可選 0+7，每日快篩陰性，可返校上課。 

(二) 選擇 3+4 者，後 4天每日快篩陰性，可返校上課。 

(三) 若 3個月內確診過，則免匡列居隔。 


